
審計部臺灣省花蓮縣審計室審核通知
審核機關：花蓮縣政府
審核事項：辦理政府採購拒絕往來廠商刊登作業執行情形
審核結果：
注意事項：
一、辦理拒絕往來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行政作業效率欠佳，影響政府採購法建立處罰不良廠商及避免其他政府機關持續受害機制之功能
        按政府採購法第102條第3項規定略以，機關依第101條通知廠商後，廠商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異議或申訴，或經提出申訴結果不予受理或審議結果指明不違反本法或並無不實者，機關應即將廠商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經查貴府辦理「花蓮縣陽光電城攀岩場委託經營管理」等5件工程或勞務採購案，於發現廠商有應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列為拒絕往來廠商之情形後，依政府採購法第101條規定，分別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戶外亦溯休閒運動社」等5家廠商，惟之後未確實依照上揭政府採購法，有關廠商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異議或申訴，或經提出申訴結果不予受理或審議結果指明不違反政府採購法或並無不實者，應即將廠商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規定辦理，行政作業效率欠佳，影響政府採購法建立處罰不良廠商及避免其他政府機關持續受害機制之功能，詳如下表。請嗣後注意檢討改進。
	項次
	採購案名
	辦理刊登政府
採購公報情形
	廠商名稱
	刊登行政作業時間

	1
	花蓮縣陽光電城攀岩場委託經營管理
	106年10月31日通知廠商；106年12月20日刊登公報。
	戶外亦溯休閒運動社
	扣除異議期間20日，刊登作業耗時約30日。

	2
	污廢水場漏水修補及設備汰舊換新
	106年7月25日回復廠商異議處理結果；106年11月24日刊登公報。
	理晟工業有限公司
	扣除申訴期間15日，刊登作業耗時約107日。

	3
	花蓮縣警察局105年太陽能LED交通標誌、警示燈設置工程開口契約
	106年8月25日通知廠商；106年11月2日刊登公報。
	鉅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扣除異議期間20日，刊登作業耗時約49日。

	4
	花蓮縣衛生局107年傳染病檢體運送
	107年2月22日通知廠商；107年5月14日刊登公報。
	源炘號
	扣除異議期間20日，刊登作業耗時約61日。

	5
	民孝、民政、民運、民樂里分支管網及用戶接管工程(第一標)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7年2月14日函送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107年4月2日刊登公報。
	興達營造有限公司
	刊登作業耗時約48日。


二、辦理拒絕往來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尚無建立相關執行控管機制，各單位刊登行政作業耗時頗長，且所轄機關有因延誤辦理刊登而使得原應列為拒絕往來廠商，於尚未刊登公報期間，大量投標並得標政府採購案件，允宜加強宣導所屬單位及所轄鄉(鎮、市)公所確實依法辦理刊登作業，並督導建立內部控制機制，以確保政府採購行政處罰制度有效運作，提升採購效率與品質
       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一、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二、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或以偽造、變造之文件參加投標、訂約或履約者。三、擅自減省工料情節重大者。四、偽造、變造投標、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者。五、受停業處分期間仍參加投標者。六、犯第87條至第92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七、得標後無正當理由而不訂約者。八、查驗或驗收不合格，情節重大者。九、驗收後不履行保固責任者。十、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十一、違反第65條之規定轉包者。十二、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解除或終止契約者。十三、破產程序中之廠商。十四、歧視婦女、原住民或弱勢團體人士，情節重大者。」及同法第102條第3項規定略以，機關依第101條通知廠商後，廠商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異議或申訴，或經提出申訴結果不予受理或審議結果指明不違反本法或並無不實者，機關應即將廠商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經查貴府於民國(下同)106年至107年6月期間共計辦理「花蓮縣陽光電城攀岩場委託經營管理」等5件採購案之拒絕往來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作業，惟相關承辦單位並未確實依照上揭政府採購法第102條「應即刊登」之規定執行，辦理結果各該案件扣除廠商得於接獲通知之次日起20日內提出異議，或對異議處理結果不服得於15日內提出申訴之期間，實際處理刊登公報之行政作業平均耗時約58日，最長者達107日，詳如前項通知。又本室抽查貴府所轄花蓮縣萬榮鄉公所辦理「萬榮鄉立幼兒園改善教學環境設備工程」之拒絕往來廠商盛木土木包工業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作業，發現該公所因未以雙掛號方式送達廠商及承辦單位業務繁重疏未注意列管追蹤，致該案於105年3月23日通知廠商後，遲至106年1月12日始完成刊登，扣除異議期間20日，行政作業耗時長達275日。且經本室查核發現該廠商盛木土木包工業，於萬榮鄉公所延誤辦理刊登公報期間105年4月20日至106年1月12日，共計投標貴府等5個機關辦理之採購案21件，該等採購案件之決標金額合計約1,429萬元，並且得標15件，得標金額合計約866萬元，獲致承攬政府採購利益，詳如下表。
復據貴府行政暨研考處採購行政科書面說明，目前對於所屬單位辦理採購案發現廠商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所定應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情形之通知方式、異議處理與刊登公報等作業，尚無訂定相關內部控制機制。綜上，貴府辦理拒絕往來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作業，尚無建立相關執行控管機制，近期辦理案件實際刊登公報作業平均耗時長達58日，且所轄機關有因延誤辦理刊登而使得原應列為拒絕往來廠商，於尚未刊登公報期間，大量投標並得標政府採購案件，獲致承攬政府採購利益之未當情事。貴府允宜加強宣導所屬單位及所轄鄉(鎮、市)公所確實依法辦理刊登作業，並督導建立內部控制機制，以確保政府採購行政處罰制度有效運作，提升採購效率與品質。
單位：萬元
	項次
	屬性
	招標機關
	採購案名
	決標
日期
	決標
金額
	相關採購案未得標廠商或得標廠商

	1
	得
標
案
件
	花蓮縣政府
	瑞穗鄉興南段農路改善工程
	105.5.10
	39
	長太土木包工業、翔翎土木包工業、大鵬土木包工業、馬太鞍土木包工業、台旭土木包工業、溢盛土木包工業

	2
	
	花蓮縣光復鄉公所
	巴奴溪支流野溪清疏工程
	105.5.11
	32
	

	3
	
	花蓮縣政府
	玉里鎮大禹里瑟冷聚會所增設看台工程
	105.8.2
	20
	

	4
	
	花蓮縣政府
	鶴岡村打落馬溪旁農路排水改善工程
	105.8.9
	66
	

	5
	
	花蓮縣鳳林鎮公所
	花蓮縣鳳林鎮立網球場增設無障礙設施工程

	105.8.10
	30
	

	6
	
	花蓮縣政府
	瑞美村16鄰農路改善工程
	105.8.30
	53
	

	7
	
	花蓮縣政府
	瑞祥村溫泉段農路改善工程
	105.9.20
	37
	

	8
	
	花蓮縣鳳林鎮公所
	鳳林鎮內公園周邊環境設施改善工程
	105.9.22
	85
	

	9
	
	花蓮縣政府
	瑞穗鄉舞鶴村15鄰農路改善工程
	105.10.12
	28
	

	10
	
	花蓮縣政府
	玉里鎮高寮竹林及三民三軒等2件農路改善工程
	105.10.25
	70
	

	11
	
	花蓮縣政府
	玉里鎮樂合里農路改善工程
	105.10.25
	60
	

	12
	
	花蓮縣政府
	玉里鎮觀音里1鄰農路改善工程
	105.10.25
	73
	

	13
	
	花蓮縣光復鄉公所
	光復鄉幼兒園改善教學環境設備工程
	105.10.26
	14
	

	14
	
	花蓮縣玉里鎮松浦國民小學
	105年度松浦國小附設幼兒園改善教學環境設施工程
	105.11.9
	56
	

	15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花東區處
	花蓮廠區漪漣園商店北側廊道改善及雜項工程
	105.12.1
	203
	

	16
	未
得
標
案
件
	花蓮縣政府
	富源村農路改善工程
	105.6.1
	65
	長太土木包工業

	17
	
	花蓮縣光復鄉公所
	花蓮縣公共圖書館優質化計畫閱讀環境設備案工程
	105.8.2
	184
	永興室內裝修工程行

	18
	
	花蓮縣政府
	瑞穗鄉鶴岡村26鄰農路改善工程
	105.9.6
	77
	長太土木包工業

	19
	
	花蓮縣鳳林鎮公所
	鳳林鎮轄內道路路牌工程
	105.10.5
	84
	安佑營造有限公司

	20
	
	花蓮縣光復鄉公所
	大華村活動中心修繕工程
	105.10.19
	39
	溢盛土木包工業

	21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花東區處
	花蓮廠區日式木構造建築修繕工程
	105.9.13
	114
	鑫桂土木包工業

	合      計
	1,429萬元
(得標866萬元、未得標563萬元)


三、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擅自減省工料或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應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列為拒絕往來廠商，惟對於相關違失事實認定之行政作業效率欠佳
        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略以，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等14款情形之一者，應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經查貴府辦理「民孝、民政、民運、民樂里分支管網及用戶接管工程(第一標)」及「花蓮縣陽光電城攀岩場委託經營管理」兩件採購案，對於廠商擅自減省工料或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之違失事實認定，行政作業效率欠佳，分述如次。請嗣後注意檢討改進。
(一)辦理民孝、民政、民運、民樂里分支管網及用戶接管工程(第一標)採購案，由興達營造有限公司得標，於100年6月3日簽約，契約金額1億6,750萬元，履約期限760日曆天，於104年7月2日完工，同年11月5日採減價收受方式予以驗收，結算金額1億6,233萬8,184元。該工程完成結算後，貴府遲至106年1月6日始以府建下字第1060002066號函通知廠商，以污水下水道工程為重大建設，攸關民眾居家環境與生活品質至巨，而該工程多功能再生混凝土(MRC)品質不良，導致施工後路面沉陷，歷次抽查不合格處經挖除重作路段長度約3,451公尺，經採減價收受及處予不符項目6倍之罰款，爰本案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擅自減省工料情節重大，及同條項第8款查驗或驗收不合格情節重大等情形，將依同法第102條第3項刊登政府採購公報。綜上，該工程部分路段因廠商施作多功能再生混凝土之品質不良致路面沉陷，經挖除重做並採減價收受方式處理而於104年11月5日驗收，惟貴府遲至106年1月6日始通知廠商將依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其距完成驗收之日已逾年餘。
(二)辦理花蓮縣陽光電城攀岩場委託經營管理採購案，由戶外亦溯休閒運動社得標，於106年2月16日簽約，履約期限為自簽約日起1年，契約規定廠商應繳交之權利金為1萬4,400元。履約期間該府因廠商未依契約規定函報106年2-6月經營狀況表，於106年8月8日以府觀發字第1060148908號函通知廠商，限期於106年8月14日前提送報表，逾期將依契約規定終止契約，並請廠商善盡履行經營管理之責。復因廠商於上揭期限屆期仍未函報經營狀況表，爰於同年9月18日通知依契約第5條第12項第2款及第12條第1項第7款規定終止契約，並再於同年10月31日以府觀發字第1060193898號函通知該社，以其履約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0款，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情形，將依同法第102條第3項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綜上，本案廠商未按催告期限於106年8月14日前提送經營報表，惟貴府於同年9月18日始通知廠商終止契約，並遲至同年10月31日再通知將依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相關行政作業耗時達8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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